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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2/2016 號案  刑事訴訟程序上訴 

上訴人：甲、乙和丙 

被上訴人：檢察院 

主題：刑事訴訟程序中針對事實事宜的上訴．在刑事訴訟程序的上

訴中對事實事宜的更改．再次調查證據．推斷．具完全證明力的證

據方法．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

裁判日期：2019 年 9 月 25 日 

法官：利馬(裁判書制作法官)、宋敏莉和岑浩輝 

摘要： 

一、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存在一種針對事實事宜的上訴，只能

通過提出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2 款所指的其中一項瑕疵的

方式去對事實事宜提出質疑。 

二、中級法院依職權可以對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2 款

所規定的瑕疵作出審理，這樣就可以審理事實事宜，尤其是為了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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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在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的結論。但是，只要沒有申請《刑

事訴訟法典》第 415 條第 1 款所規定的再次調查證據，中級法院便

不能更改第一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事宜。只能根據上述規定將案件

發回重審。 

三、不論是否提出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2 款所規定的

其中一項瑕疵，原則上，中級法院都不能更改第一審法院所認定的

事實事宜，只能在不改變它的前提下，從中作出推斷。 

四、中級法院只能基於不能被第一審法院在審理中所審查的證

據推翻的案卷中的資料，尤其是具有完全證明力的證據材料，去更

改第一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事宜。 

五、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得出的結論無法接受、如果

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或者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，就

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。該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，

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，即常人，也不可能不發現。 

另一方面，有關瑕疵必須是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，或出自

該等資料與一般經驗法則的結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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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卷所載資料首先包括被上訴裁判本身，此外還包括被上訴法

院在就事實事宜的裁判說明理由時，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36

條、第 337 條和第 338 條的規定所使用或可以使用的卷宗內所附文

件，以及審判聽證的記錄文件。 

裁判書制作法官 

利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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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

合議庭裁判 

 

一、概述 

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定，被告甲和乙被指控作為間接共同正犯，

丙被指控作為直接共同正犯，以未遂方式觸犯的 1(壹)項《刑法典》

第 129 條第 2 款 c 項和 g 項、第 21 條第 2 款 c 項以及第 67 條所規定

及處罰的加重殺人罪的罪名不成立。 

中級法院裁定檢察院提起的上訴勝訴，並： 

(一) 認定了起訴批示內所載的以下事實：  

－丁多次向被告甲及透過甲向乙及戊追收欠款。 

－由於乙及戊無力向丁支付欠款利息，於是乙及戊通過電話商



第 82/2016 號案  第 2頁 

議殺害丁及另一未查明之男子，意圖逃避上述債務及責任。  

－被告甲及乙於是決定再找被告丙偷渡來澳殺害丁及燒毀相關

的借貸文件，以圖逃避上述債務及責任。 

－為此，被告乙到內地找被告丙並要求丙再來澳殺人，並承諾

事後會給予被告丙報酬，其後被告丙答應來澳作案。 

－2012 年 4 月 1 日 20 時許，被告丙成功偷渡來澳並按被告乙之

指示與被告乙會合。 

－被告乙和丙共同商討殺害丁和燒毀在「己地產」內被告甲和

戊與丁間之借貸文件之計劃。  

－上述在被告丙腰間搜出的一把利刀是被告甲和乙提供給前者

用作刺殺丁的刀具，該刀屬可用作攻擊性用途之武器。  

－被告甲、乙和丙共同合意、彼此分工，在深思熟慮，計劃週

詳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，意圖殺害丁，殺人的意圖持續超逾 24 小

時，該目的最終未能實現，乃非出於被告之意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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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改判被告甲： 

1. 以共同犯罪間接正犯方式實施一項《刑法典》第一百二十九

條第二款 c 項、第二十一條第二款 c 項及第六十七條規定及處罰的加

重殺人未遂罪，處以八年徒刑； 

2. 以共同犯罪方式實施一項第 6/2004 號法律第十四條第一款規

定及處罰的協助非法入境罪，處以四年六個月的徒刑； 

3. 以共同犯罪方式實施一項第 6/2004 號法律第十五條第一款規

定及處罰的收留罪，處以九個月的徒刑。 

(三) 改判被告乙： 

1. 以共同犯罪間接正犯方式實施一項《刑法典》第一百二十九

條第二款 c 項、第二十一條第二款 c 項及第六十七條規定及處罰的加

重殺人未遂罪，處以八年徒刑； 

2. 以共同犯罪方式實施一項第 6/2004 號法律第十四條第一款規

定及處罰的協助非法入境罪，處以四年六個月的徒刑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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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以共同犯罪方式實施一項第 6/2004 號法律第十五條第一款規

定及處罰的收留罪，處以九個月的徒刑。 

(四) 改判被告丙以共同犯罪直接正犯方式實施一項《刑法典》

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二款 c項及第二十一條第二款 c項規定及處罰的加

重殺人未遂罪，處以八年徒刑； 

三名被告向本終審法院提起上訴，並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被告甲： 

－上訴人認為被訴決定沾有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2 款 c

項所規定之瑕疵、違反了“存疑無罪的原則”以及“無罪推定的原

則”。 

－中級法院僅指出是依據檢察院在有關的上訴狀中所列出之電

話談話內容作為證據材料，並因而直接評價證據形成心證。對此，

上訴人表示不予認同。 

－原因在於上述所謂理據材料之內容－即上訴人與另一被告乙

二人之電話談話內容，根本無法得出上訴人有殺害被害人丁的意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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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乙： 

－被上訴之裁判作出之判決，主要是根據檢察院作為上訴人提

請上訴陳述書狀中所記載之電話談話書面內容。被上訴的裁判就是

應該根據上述的“電話對話文字記錄”，從而作出判決。 

－上述“電話對話文字記錄”中，並沒有確切地交待出上訴人

有意圖實施、又或作出被上訴裁判中所認定的事實。 

－當然地，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的規定，第一審級法院不單

單是審閱卷宗即可作出有罪裁判，亦必須作出審判聽證的法定訴訟

行為。這包括了聽取嫌犯、證人之陳述及證言，亦包括了展示其他

證據方法；我們的法律制度原則上要求嫌犯陳述及證人證言均須當

面向法院作出。 

被告丙： 

－被上訴之判決“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18 條第 1 款反義

解釋的規定，直接評價有關證據形成心證，並取代原審法院重新作

出事實認定，以便就法律問題作出判決”的做法，實為“違反《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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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訴訟法典》第 418 條第 1 款”之瑕疵。 

－在沒有事實方面之瑕疵時，上訴法院可直接就法律問題改

判，但如出現事實問題，而上訴審之法院又沒有依據《刑事訴訟法

典》第 415 條規定再次調查證據下，以卷宗內之部份文件為依據，

作出事實事宜之改判，並不嚴謹且亦違反自由心證的原則。 

－既然被上訴之判決認為需要完全重新審理所有事實，那麼理

應依據第 418 條第 1 款規定，發回重審，而非代替第一審法院重新

審理有關案件。 

－違反了經驗法則，一如以往的判決中都認為，必須是一項誇

張的錯誤，其形式是如此地明顯以致於一般留意的人不可能不知道。 

－從原審判決及證據中都可以知道被告們的目的為取去或銷毀

有關借貸文件，身上帶有銷毁工具及武器等事實，再結合被告們之

部份對話内容，未能足夠認定被告們企圖殺人的結論，並不明顯違

反一般經驗法則。 

－面對這樣的狀況，配合“疑點利益歸被告”的原則，不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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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被上訴判決般認定有顯而易見的錯誤。 

助理檢察長發表意見，認為各上訴理由不成立。 

而在本院，助理檢察長維持檢察院之前所發表的意見。 

裁判書制作法官僅受理了針對《刑法典》第 129 條第 2 款 c 項、

第 21 條第 2 款 c 項以及第 67 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提起的上訴。 

 

二、事實 

初級法院予以認定和不予認定的事實，以及作出相關事實認定

的理由如下： 

被證實之事實： 

自 2012 年 2 月份開始，被告甲、乙及戊均已無力向丁支付欠款

利息，而丁亦多次向被告甲及透過甲向乙及戊追收欠款。 

因未被查明的原因，被告甲及乙決定找被告丙偷渡來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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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被告乙的請求，被告丙再來澳。 

2012 年 4 月 1 日 20 時許，被告丙成功偷渡來澳並按被告乙之指

示前往台山某酒樓附近與被告乙會合，並隨即一同前往台山某餐廳。 

在被告丙腰間搜出一把利刀，該刀屬可用作攻擊性用途之武器。 

未被證實之事實： 

由於乙及戊無力向丁支付欠款利息、同時戊不欲出售上述在某

花園的單位，於是乙及戊通過電話商議殺害丁及另一未查明之男

子，意圖逃避上述債務及責任。 

被告甲及乙於是決定再找被告丙偷渡來澳殺害丁及燒毀相關的

借貸文件，以圖逃避上述債務及責任。 

為此，被告乙到內地找被告丙並要求丙再來澳殺人，並承諾事

後會給予被告丙報酬，其後被告丙答應來澳作案。 

在上述餐廳內，被告乙和丙共同商討殺害丁和燒毀在「己地產」

內被告甲及戊與丁間之借貸文件之計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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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在被告丙腰間搜出的一把利刀是被告甲和乙提供給前者用

作刺殺丁的刀具。 

被告甲、乙和丙共同合意、彼此分工，基於貪婪之動機，在深

思熟慮，計劃週詳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，意圖殺害丁，殺人的意

圖持續超逾 24 小時，該目的最終未能實現，乃非出於被告之意願。 

事實之判斷： 

合議庭對事實之判斷主要建基於所有於審判聽證中提供之證據

進行整體之積極分析及比較後而得出。尤其是證人丁(被害人)、庚、

辛、壬、癸、甲甲(全是司法警察局偵查員)所作的證言以及在庭上對

載於卷宗內所有書證及扣押物之審閱。 

須指出，在庭上三名被告均行使緘默權。 

經綜合分析所有在庭上取得的證據，包括各被告的電話聯絡紀

錄，在第四被告腰間搜獲的利刀、在其身上攜帶的背包內所搜出的

天拿水及打火機，再考慮各被告的犯罪動機，尤其是第一及第二被

告協助第四被告偷渡來澳以及該被告被拘捕時的情況(當時被告正步



第 82/2016 號案  第 10 頁 

向被害人丁正在工作的地點「己地產」)，雖然，合議庭能毫無疑問

地，事發時第四被告是正前往該被害人的工作地點且很可能會對其

作出不利的行為，然而，由於經在庭上播放上述被告有關的電話談

話內容，未能得悉彼等曾明示地或暗示地提及任何關於會殺害被害

人丁的內容，而單憑被扣押的物品及其餘證據，還未能讓合議庭毫

無疑問地以足夠的肯定認為第四被告被司法警察局偵查員截停時正

是前往被害人的店舖將其殺害。 

被上訴裁判所認定的事實： 

－丁多次向被告甲及透過甲向乙及戊追收欠款。 

－由於乙及戊無力向丁支付欠款利息，於是乙及戊通過電話商

議殺害丁及另一未查明之男子，意圖逃避上述債務及責任。  

－被告甲及乙於是決定再找被告丙偷渡來澳殺害丁及燒毀相關

的借貸文件，以圖逃避上述債務及責任。 

－為此，被告乙到內地找被告丙並要求丙再來澳殺人，並承諾

事後會給予被告丙報酬，其後被告丙答應來澳作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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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2012 年 4 月 1 日 20 時許，被告丙成功偷渡來澳並按被告乙之

指示與被告乙會合。 

－被告乙和丙共同商討殺害丁和燒毀在「己地產」內被告甲和

戊與丁間之借貸文件之計劃。  

－上述在被告丙腰間搜出的一把利刀是被告甲和乙提供給前者

用作刺殺丁的刀具，該刀屬可用作攻擊性用途之武器。  

－被告甲、乙和丙共同合意、彼此分工，在深思熟慮，計劃週

詳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，意圖殺害丁，殺人的意圖持續超逾 24 小

時，該目的最終未能實現，乃非出於被告之意願。 

 

三、法律 

1. 要解決的問題 

第一個問題是要知道，在檢察院向中級法院提起的上訴中沒有

請求再次調查證據的情況下，被上訴裁判能否撤銷第一審法院合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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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就事實事宜所作的裁判。在該事實事宜的裁判中，多項事實不獲

認定，特別是： 

－由於乙及戊無力向丁支付欠款利息，於是乙及戊通過電話商

議殺害丁及另一未查明之男子，意圖逃避上述債務及責任。  

－被告甲及乙於是決定再找被告丙偷渡來澳殺害丁及燒毀相關

的借貸文件，以圖逃避上述債務及責任。 

－為此，被告乙到內地找被告丙並要求丙再來澳殺人，並承諾

事後會給予被告丙報酬，其後被告丙答應來澳作案。 

－被告乙和丙共同商討殺害丁和燒毀在「己地產」內被告甲和

戊與丁間之借貸文件之計劃。  

－上述在被告丙腰間搜出的一把利刀是被告甲和乙提供給前者

用作刺殺丁的刀具，該刀屬可用作攻擊性用途之武器。  

－被告甲、乙和丙共同合意、彼此分工，在深思熟慮，計劃週

詳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，意圖殺害丁，殺人的意圖持續超逾 24 小

時，該目的最終未能實現，乃非出於被告之意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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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便要裁定，中級法院在何種情況下可以更改第一審法院所

確定的事實事宜，而不僅僅是在不改變它的前提下，從中作出推斷。 

第二個問題是要審查第一審法院的裁判是否在審查證據方面存

有明顯錯誤的瑕疵。 

 

2. 在向中級法院提起的上訴中對事實事宜的審理  

第一個問題是要知道，在檢察院向中級法院提起的上訴中沒有

請求再次調查證據的情況下，被上訴裁判能否撤銷第一審法院合議

庭就事實事宜所作的裁判。在該事實事宜的裁判中，多項事實不獲

認定，特別是：被告甲、乙和丙共同合意、彼此分工，在深思熟慮，

計劃週詳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，意圖殺害丁，殺人的意圖持續超

過 24 小時，該目的最終未能實現，乃非出於被告之意願。 

那麼現在要裁定的就是，中級法院在何種情況下可以更改第一

審法院所確定的事實事宜，而不僅僅是在不改變它的前提下，從中

作出推斷。 



第 82/2016 號案  第 14 頁 

關於這個問題，本終審法院曾在 2017 年 11 月 1 日第 47/2017 號

案件的合議庭裁判中表明過立場，當時我們指出： 

「案卷內載有向合議庭所作之聲明的記錄，是通過錄音作出。 

根據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第 39 條第 1 款的規定，在上訴中，中

級法院審理事實上及法律上的事宜，但訴訟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。 

然而，在我們的《刑事訴訟法典》中，出於立法者的明示選擇，

這種對事實事宜的審理在實務中是很受限制的。 

中級法院依職權可以對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2 款所規

定的瑕疵作出審理，這樣就可以審理事實事宜，尤其是為了得出在

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的結論。但是，只要沒有申請《刑事訴

訟法典》第 415 條第 1 款所規定的再次調查證據，中級法院便不能

更改第一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事宜。只能根據上述規定將案件發回

重審。這是從第 415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中所得出的結論，該條的內

容為： 

第四百一十五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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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再次調查證據) 

一、在曾將以口頭向獨任庭或合議庭作出之聲明予以記錄之情

況下，如發現有第四百條第二款各項所指之瑕疵，且有理由相信再

次調查證據可避免卷宗之移送者，則中級法院容許再次調查證據。 

二、容許或拒絕再次調查證據之裁判為確定性裁判，該裁判中

須定出已在第一審調查之證據可再次調查之條件及範圍。   

三、如決定再次調查證據，則傳召嫌犯參與聽證。   

四、按規定被傳召之嫌犯缺席並不導致將聽證押後，但法院另

有裁判者除外。   

 

終審法院在 2001 年 2 月 7 日第 14/2000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中就

曾經作出過這樣的裁定。 

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規定專有意義上的針對事實事宜的上訴。 

另外，不論是否提出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2 款所規定

的其中一項瑕疵，原則上，中級法院都不能更改第一審法院所認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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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實事宜。只能在不改變它的前提下，從中作出推斷。 

中級法院只能基於不能被第一審法院在審理中所審查的證據推

翻的案卷中的資料，尤其是具有完全證明力的證據材料，去更改第

一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事宜。 

也就是說，只要第一審法院在審理中可使用的證據方法沒有全

部被轉錄在案卷內，同時可以肯定的是法律不允許為此效力去使用

庭審錄音，那麼中級法院便不能基於案卷內的證據材料去更改第一

審法院的決定。但不妨礙那些具完全證明力的資料推翻了第一審法

院心證的情況。 

換言之，中級法院只有在案卷內載有作為確定事實事宜之基礎

的全部證據材料或者重新調查了證據的情況下，才能更改已經確定

的事實事宜。 

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為論證其觀點引用了本終審法院 2001年 10

月 31 日第 13/2001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。這一引用是不切題的。 

在終審法院 2001 年 10 月 31 日的這份合議庭裁判中，我們裁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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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級法院可以從第一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作出推斷，得出存在某項

第一審法院沒有明確肯定的事實的結論。在該案中，終審法院認同，

雖然在控訴書和判決書的已認定事實中並未載明因販賣毒品而被判

罪的被告知道所交易的物品是毒品，但中級法院裁定被告清楚相關

物品作為毒品所具有的特性並沒有越權。 

而在本案中，被上訴裁判並沒有從第一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作

出推斷，得出存在某項第一審法院沒有明確肯定的事實的結論。它

所作的是，將第一審法院未予認定的眾被告的故意視為已經認定，

這是完全不同的。被上訴裁判沒有增加事實，而是更改了事實事宜。 

因此，在本案中，被上訴裁判不能撤銷第一審法院合議庭裁判

就事實事宜所作的不認定被告具有不當占有的意圖的決定，改為認

定存在該意圖。」 

本案中，被上訴裁判並沒有從第一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中作出

推斷，以便得出結論：該法院沒有明示認定的事實其實是存在的。

被上訴法院所做的，是在第一審法院不予認定的眾被告甲、乙和丙

合謀殺害丁的部分，裁定三名被告確實作出了有關謀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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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上訴裁判出現這一瑕疵的後果，本應是將卷宗發回中級法

院，以便由相同法官組成的合議庭重新審理所提起的上訴。 

然而，鑒於當時參與審理的其中一名法官已不在澳門擔任法

官，所以無法這樣處理。 

另一方面，眾上訴人對被上訴裁判所作之事實審的內容和審查

證據方面存有明顯錯誤的定性提出質疑，因此，我們接下來審理該

問題。 

 

3.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 

終審法院一貫的見解是：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得出的

結論無法接受、如果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或者違反

經驗或職業準則，就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。該錯誤

必須是顯而易見的，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，即常人，也不可能不發

現。 

另一方面，有關瑕疵必須是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，或出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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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等資料與一般經驗法則的結合。 

案卷所載資料首先包括被上訴裁判本身，此外還包括被上訴法

院在就事實事宜的裁判說明理由時，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336

條、第 337 條和第 338 條的規定所使用或可以使用的卷宗內所附文

件，以及審判聽證的記錄文件。 

被上訴裁判基於以下見解，認為第一審裁判在審查證據方面存

在明顯錯誤，進而完全更改了已認定的事實事宜： 

「然而，本合議庭多數成員表決則認為，根據經驗法則和常理，

在檢察院上訴狀中詳細列出由司法警察局在本案偵查階段依法截聽

被告甲和乙二人多次通過電話談話的內容，再結合被認定事實，尤

其是被告甲、乙丙三人針對被害人丁作出的一系列事實，本院得認

為一審法院在重新審理上述載於起訴批示中且在第一次審判中不獲

證實的事實時，亦同樣犯上了明顯錯誤。 

事實上，被告甲和乙二人在被截聽的電話談話記錄中，兩人均

提及因無法償還欠債而用暗語約定以殺死債權人丁的方式來解決債

務問題，雖以暗示方式，但談話內容能讓人得出兩人有決定並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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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用他人來澳殺死被害人丁的明顯結論。 

…… 

原審法院是犯有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。 

在被上訴的判決中，原審法院認為“由於經在庭上播放上述被

告有關的電話談話內容，未能得悉彼等曾明示地或暗示地提及任何

關於會殺害被害人丁的內容，而單憑被扣押的物品及其餘證據，還

未能讓合議庭毫無疑問地以足夠的肯定認為第四被告被司法警察局

偵查員截停時正是前往被害人的店鋪將其殺害。” 

原審法院是錯誤評價一份已經在偵查階段作成且存於卷宗的證

據材料的證明力。」 

換言之，被上訴裁判基於被告甲和乙被截聽的電話談話記錄，

認為此二人曾提及無力償還欠款，並用暗語約定以殺害債權人丁的

方式來解決債務問題。雖採用暗示方式，但從談話內容中可以斷定

兩名被告決定並計劃僱用他人在澳門殺死被害人丁。 

但實際上，從這兩名被告的電話談話紀錄中，無法以刑事判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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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要求的最低程度的確定性，得出此二人計劃殺害丁的結論。 

這樣，第一審裁判在審查證據方面就沒有違反經驗或職業準

則，更沒有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顯而易見的錯誤。 

亦即，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的瑕疵。 

因此，須撤銷被上訴裁判所作的與第一審法院相反的決定。 

 

四、決定 

綜上所述，合議庭裁定各上訴被受理的部分理由成立；撤銷被

上訴裁判中撤銷第一審法院合議庭就事實事宜所作的裁判並認定了

相關事實的部分，以及裁定第一審裁判在審查證據方面存有明顯錯

誤的部分；裁定三名被告被指控以共同正犯及未遂方式觸犯的 1(壹)

項《刑法典》第 129 條第 2 款 c 項和 g 項、第 21 條第 2 款 c 項以及

第 67 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殺人罪的罪名不成立。 

無須繳納訴訟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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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9 月 25 日，於澳門。 

 

法官：利馬（裁判書制作法官）－ 宋敏莉 － 岑浩輝   

 


